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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住建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，“建筑之乡”住房和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我省建设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考核和职业培训管理，根

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岗位考核管理 

（一）制定考试计划。根据闽政办〔2022〕50 号文规定，安

管人员、建筑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考核，委托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

验区及“建筑之乡”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“住建主管

部门”）实施。各地住建主管部门应结合当地行业发展需要，制定

年度计划，常态化开展岗位考核。每年 3 月底前对外公布年度计

划。 

（二）规范考务管理。考试场所应符合房屋安全使用和消防

要求。考核机构应制定应急预案，防范安全风险；制定考务管理

制度或手册，细化考务流程，明确考务和监考人员职责。各地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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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主管部门督导，实地抽查考务组织情况，按照《福建省建设从

业人员岗位考试考务工作考评标准》（附件 1）进行量化赋分，

评价考务组织管理和考风考纪情况。对考场组织混乱、监考人员

参与作弊等违纪行为，及时责令整改批评教育。省住建厅将适时

抽查各地考务情况，将量化排名靠后的考核机构列为差异化重点

监管对象，采取约谈及增加巡查频次等监管措施。 

（三）提升考核质量。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文件规定，

安管人员、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理论考核实行闭卷机

考，50 周岁（含）以上人员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实行开卷考试。

理论考试及实操考核过程视频档案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。 

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实操技能考核采取“一对一”方式，按

照《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技能考核导则》组织考核，全程

录像及照片存档、追溯备查。培训师资和实操考评员经培训合格

后方能上岗。实操考核场所的设施设备，考前应经全面检查，满

足安全要求后方可开展考核。 

（四）强化考后培训。各地应加强建筑企业安管人员和建筑

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重点培训现行法律法规、

政策文件、技术标准、事故案例分析等内容。鼓励开展线下安全

生产教育培训，每年不少于 3 学时。线上培训仍按既有渠道进行。 

二、规范开展职业培训 

（一）确定职业培训机构。对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文件

规定的企业、职业院校及长期从事住建领域人员培训的机构，设

区市住建主管部门进行实地监管，符合条件的填写《职业培训机

构实地考察现场情况核对表》（附件 2）报省住建厅。建立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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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机构动态管理机制，设区市住建主管部门登录省住建厅网站

（行业管理-建设人才-综合查询-培训机构查询模块）梳理属地现

有培训机构名单，每年进行实地复核，不符合条件的应予以清理。    

（二）优化培训服务。培训机构应提前 5 个工作日通过相应

系统上传培训计划，并同步抄报属地住建主管部门。施工现场专

业人员使用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测试题库进行测试。建筑工人培

训按照《建筑工人职业技能培训考核工作导则（试行）》（闽建

人〔2015〕22 号）由培训机构自行组织，理论知识测试鼓励使用

省住建厅安全生产知识测试题库。培训机构负责对培训过程、测

试资料及视频数据予以留存至少 1 年。 

（三）落实继续教育。施工现场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

要强化职业道德、安全生产、工程实践等内容培训，并负责做好

培训信息记录，记录留存备查至少 1 年。培训信息经核查符合要

求后推送到住房城乡建设部培训管理信息系统。不具备培训条件

的用人单位委托继续教育培训机构组织学习。 

（四）强化过程管理。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地要不定期实

地抽查培训质量。施工现场专业人员考试按照《福建省建设从业

人员岗位考试考务工作考评标准》（附件 1）。各地主管部门对

未按照职业标准培训、违规操作、虚假培训的培训机构责令整改，

情节严重的上报省住建厅，将其从住房城乡建设部培训管理系统

中移除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地主管部门要将考务实地抽查情况、巡考情况、职

业培训机构核对复核情况及清理名单，及时上报省住建厅（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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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人才科技中心）。 

（二）检测机构、企业试验室可自行组织检测试验人员业务

能力培训，或者根据自愿原则委托培训机构进行培训。检测培训

机构按照统一培训大纲、统一测试题库进行培训测试。省质量安

全协会发挥行业协会自律管理的作用，公布检测培训机构、培训

大纲、培训合格人员。 

（三）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上下联动，形成

合力，共同做好行业从业人员岗位考核和教育培训。各地要指定

专人负责，人员名单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前报送省住建厅人事处。 

省住建厅相关规定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附件：1．福建省建设从业人员岗位考试考务工作考评标准 

2．职业培训机构实地考察现场情况核对表 

3．人员回执单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2 月 18 日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
